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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新型冠狀病毒(COVID-19)疫情
本校教職員工差勤管理因應措施

報告單位：人事室 111年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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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出國應注意事項：

(一) 防疫期間本校教職員工出國，應先採取替代措施，於疫情管制過後再
行前往；倘有必要性、急迫性而須出國，務必依規定事先辦理出國程
序；非因公出國者，返國入境後進行居家檢疫期間不予支薪。

一、確實辦理出國請假程序

(二) 申請出國，應確實依規定事先至網路差假系統辦理，經核准後始得離
校。教師如未經核准即行出國，依本校「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」第
六點規定，視情節輕重，得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，予以適當的
議處。其餘各類人員亦依所適用規定，視情節輕重，予以曠職或適當
之懲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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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差勤管理因應措施(一)
110年5月21日起每日上、下午填報體溫及症狀紀錄等健康資訊
各1次，須完成填報始得簽到退或登錄差勤系統

(一) 簽到：先量測體溫且登入系統完成填報上午健康資訊後，再行簽到，
前段填報時間計入上班時間5分鐘。例如，完成系統填報健康資訊後，
簽到時間為上午8點5分，則系統簽到時間會自動記錄為上午8點。

(二) 簽退：先量測體溫且登入系統完成填報下午健康資訊後，再行簽退。

(三) 請假或下午班同仁，以簽到退時間為主，中午12點前簽退者僅需登錄
上午一次資料，中午12點後簽到者僅需登錄下午一次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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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處於居家檢疫、居家隔離、自主健康管理，或若出現發燒、咳嗽等呼

吸道症狀，切勿到校。若出現COVID-19疑似症狀，請戴上口罩並至醫

療院所就醫，若醫師診療後判斷疑似COVID-19而進行採檢時，通報本

校校安中心(24小時06-2757575分機55555)，本校人員會進行後續協助。

二、差勤管理因應措施(二)

自110年10月26日起，新進(含留職停薪復職)人員PCR檢測改以快篩檢

測辦理，於到職(報到)當日進行快篩檢測，確認陰性後方得辦理報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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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疫情學校停課或延後開學期間，有親自照顧12歲以下學童、就讀國、高
中、高職或專一至專三身障子女之需求者，或學生接種BNT疫苗請疫苗假
期間有照顧學生需求，得申請防疫照顧假

三、防疫照顧假(修正)

(一)家屬其中1人得請防疫照顧假。

(二)前述家屬為二親等血親、姻親或民法第1123條所定之家長、家屬。

(三)防疫照顧假，不支薪。

(四)雇主應予准假，且不得視為曠工、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，
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、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。

(五)除申請防疫照顧假外，亦得依現行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
(家庭照顧假)、休假或加班補休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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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10年5月5日起實施疫苗接種假

四、疫苗接種假

(一)申請對象：本校所有教職員工前往接種疫苗及接種後若發生不良反應者。

(二)給假區間：自接種之日起至接種次日24時止。

(三)給假證明：檢具「疫苗接種紀錄卡」。

(四)疫苗接種假不支薪。

(五)各機關學校不得拒絕，且不得影響考績(考核)或為其他不利處分。

(六)如因接種後不適而無法工作之天數，超過核給疫苗接種假天數，回歸各類人員所適
用之請假規定，其所請之病假，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及考績(成、核)計算。

(七)除申請疫苗接種假外，亦得依現行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、病假、休假
或加班補休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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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(滾動修正)

 辦公室人流控管(含洽公人員)：

1. 無人數上限之限制，且不受至少1.5 米/人(2.25 平方米/人)之限制。

2. 採實聯制(掃描各單位空間QR_Code )、量測體溫及佩戴口罩。

110年11月2日起維持二級疫情警戒標準，本校辦公室及會議防疫措施調整如下

 相關會議以實體會議辦理，人流控管及其他措施如下：

1. 無人數上限之限制，且不受至少1.5 米/人(2.25 平方米/人)之限制。

2. 採實聯制(掃描各單位空間QR_Code)、量測體溫及佩戴口罩（休息時得暫時脫口

罩飲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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